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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八届十九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等法律法规及《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

董事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立场判断，对公司八届

十九次董事会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关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宜 

董事会同意公司在安徽省芜湖市与安徽海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海螺投资”）、保定立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定

立丰”）共同投资设立“安徽海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（筹）”（以下简

称“海螺环境”），注册资本为 2.5 亿元人民币，其中公司现金出资

11,250万元，持股占比 45%，海螺投资现金出资 7,500万元，持股占比

30%，保定立丰现金出资 6,250 万元，持股占比 25%。因海螺投资系公

司控股股东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下的企业，上述交易构成关

联交易，关联交易金额为公司出资额即 11,250万元。 

依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

相关规定，上述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

5％，属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故该议案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批，董

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。 

关联董事万涌先生、汪鹏飞先生在表决时予以回避，其他七名非关

联董事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，表决程序合法。 

该关联投资事项事前已征得我们认同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我们

认为，关联方经营稳定，具备资金实力和履约能力，能够保障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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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顺利实施，符合公正、公开、公平的市场商业原则，没有损害公

司和股东利益。 

2、关于收购天河（保定）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00%股权事宜 

董事会同意由公司与海螺投资、保定立丰三方共同投资设立的安

徽海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（筹）以自有资金收购天河（保定）环境工程

有限公司 100%的股权。交易价格以 2020 年 6 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，

以具有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沃克森（北京）国际资产评估有限

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[2020]第 1318 号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

33,155.15 万元为依据，并经公司与天河环境股东方协商一致后确认

交易对价为 32,380 万元，最终价格根据天河环境管理权移交时资产

负债盘点确认的账面价值与评估基准日账面价值的差额进行调整确

定。在海螺环境投资设立后，考虑到保定立丰持有海螺环境 25%的股

份，且天河环境 91.48%的股权被保定立丰的股东控制，即本次交易

系与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参股股东实施交易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第 10.1.3 条第（五）项规定以及实质重于形式原则，

认定保定立丰及其股东等一致行动人、关联人为公司本次股权收购交

易的关联方，上述股权收购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依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

相关规定，该笔关联交易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

5％，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股东大会审批权限内，故该议案经董事会审

议后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批。 

该收购事项事前已征得我们认同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我们认为， 

本次收购是基于看好 SCR 脱硝催化剂发展前景，有助于公司加快进入

SCR脱硝催化剂领域，推动公司转型发展。本次交易事项的评估机构沃

克森（北京）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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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备充分的独立性。评估假设前提合理，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最终以评

估值作为基础确定，交易价格合理、公允，符合公正、公开、公平的市

场商业原则，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张光杰、周泽将、雷  华 

2020年 9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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